
國歌從小唱 國情由細學
港代表委員：立法加強身份認同 毋須擔心誤墮法網

特區政府正式向立法

會提交國歌法本地立法

建議，提到故意篡改國

歌歌詞，以歪曲、貶損方式奏唱國歌者可被判監，而中

小學須教育學生唱國歌及了解國歌歷史和精神等。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及全國政協委員均強調，身為中國人，從

小必須學懂唱國歌，而學校教學生唱國歌是必要之舉，

以捍衛民族尊嚴，而立法有助香港市民、青年學生加深

對國歌、國情的認識，加強國民身份認同，又相信在本

地立法後，執法部門處理時會有專業判斷，市民毋須擔

心誤墮法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朗文、李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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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主席團成員、民建聯會務顧問譚
耀宗向香港文匯報記者指出，國歌法立

法的目的，主要是阻嚇故意不尊重國歌的行
為，而且這些行為是可以看得出的，毋須擔
心將來難以判斷，而執法部門處理時也會有
專業判斷。

譚耀宗：從小學唱做法合適
他並認為，香港目前很多學校都會教唱國
歌，而身為中國人，從小開始懂得唱國歌是
必要的，要求學生從小開始學習國歌是合適
的做法，並無強迫的成分。

余國春：尊重國歌天經地義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會長余

國春強調，尊重國歌就是尊重國家，是天經
地義的事。尊重國家、民族就是尊重自己，
尊重國歌是文明社會的基本要求。
他認為，國歌法符合憲法、基本法，而在
「一國兩制」下，國歌法立法有助香港市
民、青年學生加深對國歌、國情的認識，加
強國民身份認同，相信國歌法定能得到認識
及支持。

譚志源：不會掛鈎規範刑罰

港區人大代表、特區政府前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局長譚志源指出，特區政府提交立法會
的文件提到中小學須教育學生唱國歌，是原
則精神表述，不會與規範及刑罰掛鈎，並強
調需要尊重國歌，而將國歌用於商業行為則
會違法。至於違法的具體例子，則需要法院
累積判例形成。

林龍安：無敬意無國民尊嚴
港區人大代表、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榮譽

會長林龍安強調，中小學有必要教學生唱國
歌，因為無論是東西方的國家，如果對國歌
沒有敬意，就沒有做國民的尊嚴。

田北辰：應規範動機不良者
港區人大代表、「實政圓桌」召集人田北

辰也指，學校「必須教、應該教」國歌，否
則特區政府應作勸喻，但就不應施加懲罰。
同時，政府應對一些完全按照規格播放國
歌、但動機不良的行為有所規範，例如有議
員或會在立法會上播放國歌作為拉布手段。

簡松年：矯正不唱國歌習慣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創會主

席簡松年表示，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家法

律，尊重國歌就是對國家的尊重。香港曾受
殖民統治，沒有唱國歌習慣，這是歷史原
因，應矯正此心態，要表達對國歌的尊重，
才能達至民心回歸。
他續說，「港獨」言論激發了國歌法立法
的必要性，加快了立法的訴求，而不能因執
法困難而不立法。對於個別立心不良、不尊
重國歌者，國歌法會產生一定壓力，讓他們
意識到身為中國人，要尊重國家、尊重國
歌。

施榮懷：設立刑罰天公地道
全國政協委員、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

會長施榮懷表示，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有
自己的國歌，任何一個國民都應該予以尊
重、重視，特區政府提出立法也是順理成
章，是應該要做的。
他續說，從常理來說，人民是不應該故意
侮辱自己的國家、國旗，鼓勵大家尊重自
己、尊重自己的國家，這是每個國民應有的
責任，如有人故意這樣做，有相關刑罰便是
天公地道，不處罰就是不合理。他不認為國
歌法意在震懾，而是旨在提醒大家有這個法
例的存在，大家要尊重國歌，不要輕蔑民
族、國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特區政府向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提交國歌法本地立法
的討論文件，提到中、小學須教授唱國歌，
教育界均支持立法，相信可讓學生了解國歌
的歷史和精神，及學習國歌奏唱禮儀。

何漢權：糾正辱國歌亂象
教育評議會主席兼風采中學校長何漢權支
持國歌法要求中小學必須教授唱國歌，這有
助學生了解國家歷史及國情。
至於國際學校的處理方法，何漢權認為，
「香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上，而國際
學校同時在香港及祖國的土地上，根據這邏
輯，國際學校也理應要教授國歌。」
他續說，香港回歸祖國逾20年，惟近年社
會及學校頻頻發生多宗學生公開侮辱國歌的
事件，為了糾正這亂象，國歌法立法是有需

要的。
就有人認為現時中小學已經在教授國歌，

故毋須立法，何漢權反駁指，目前有個別學
校仍未有教國歌，立法則可以確保學校均有
教授國歌，「如果（學校）有教開使咩
驚？」相信立法並不會對已教授國歌的學校
造成壓力。

林德育：應跟港制度法律
亞斯理衞理小學校長林德育指，該校有教
授國歌，認為國歌法對學校的影響不大。事
實上，香港已回歸祖國，有需要教導學生有
關國歌的歷史及背景。
就國際學校應否教授國歌，林德育認為應
該一視同仁，國際學校應跟從香港的教育制
度及法律。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亦贊成國

歌法立法，認為中小學應該教導學生國歌及
奏唱禮儀。

張民炳：應「入鄉隨俗」
他又認為國際學校跟隨香港的教育體制及

文化，故亦應「入鄉隨俗」，教學生唱國歌
及國歌歷史。

教聯會：應訂教與學要求
教聯會亦支持國歌法的本地立法工作，並

認為本港中小學必須推行國歌教育。該會認
為，這不僅教導學生維護國歌的尊嚴，遵守
奏唱國歌時應有的禮儀，還可以提升學生對
國家觀念和愛國意識，是實踐國民責任的應
有表現。
為使國歌教育能順利落實，教聯會建議，
教育局應為學校制訂最基本的教與學要求。

教界支持立法 國際校也應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

歌法的本地立法工作正式呈上議會開
始處理，建制派政黨及政團指，身為
中國人應該尊重及維護國家的尊嚴，
而早前多次發生有人不尊重國歌的事
件，反映特區政府須盡快開展本地立
法工作，確保國歌尊嚴得到維護。

李慧琼：不能坐視不理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指出，全國人大

常委會已於去年將國歌法列入基本法
附件三，香港有責任盡快進行本地立
法的工作。近年，香港曾多次發生有
個別人等為發洩情緒的事件，包括噓
國歌、在奏國歌時高舉不文手勢等，
絕對不能坐視不理。
她強調，國歌是國家的象徵，在立

法的過程中須確保國歌尊嚴得到維
護。特區政府剛公佈的文件只屬初步
討論的階段，倘香港市民和議員仍有
疑慮，可以在事務委員會及公聽會上
表達意見。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強調，身為中國

人應該尊重及維護國家的尊嚴，而國
歌是國家的其中一個象徵，與國旗相
同，同樣需要尊重。既然已有法律保
障國旗，現在立法保障國歌也是很自
然的。

盧偉國：正確了解釋疑
他建議，剛公佈的國歌法條文內容

建議已清楚列出限制部分及奏唱國歌
場合等，期望在日後通過詳細的討
論，讓市民對此有更正確的了解，釋
除此前的疑慮。同時，為令市民正確
認識國歌的由來、歷史及內容，應透
過教育的方式普及大眾。

陸頌雄：多宣傳易適應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表示，國

歌法去年已被納入基本法附件三，特
區政府應履行憲制責任，盡快完成本
地立法的工作。
事實上，國歌法的條文相當清晰，

只要特區政府加強宣傳，相信市民不
會難適應。

噓國歌頻生 速立法護尊嚴

就政制
及內地事
務局昨日

公佈的國歌法條例草案建議
概要，多名香港法律界人士
認為，建議表明，倘在公開
及故意修改、篡改國歌的歌
詞或曲調，又或以歪曲、貶
損的方式奏唱國歌，才屬犯
罪，而香港法院會根據普通
法原則，加上草案並無提出
追溯期，將有助釋除眾疑
慮。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系副教

授、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
芬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提到，有關草案內容未有提
及追溯力，相信可釋除社會
上部分疑慮，令社會容易接
受。
不過，她擔心有議員在立

法會審議草案的過程中故意
拉布，令部分人在這段「真
空期」內侮辱國歌，故希望
立法可在合理的時間內完
成，就毋須考慮是否要訂立
追溯期的問題。

梁美芬：盼合理時間完成
梁美芬指出，香港的法院日後在審
理關於侮辱國歌等案件時，會繼續沿
用普通法的原則，並需要在毫無合理
疑點下證明當事人故意侮辱或貶損國
歌才可定罪，這是對香港市民的「雙
重保障」。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會主席馬

恩國指出，國歌法第十五條已明確指

出，任何人公開及故意修改、篡改國
歌的歌詞或曲調，又或以歪曲、貶損
的方式奏唱國歌才屬犯罪，這是定罪
的準則。

馬恩國：意圖加行動始違法
他續說，所有刑事罪行要定罪都需

要包括兩個元素：一、是否有犯罪的
意圖，二、該行為實質上已犯罪，倘
控方未能充分證明被告是意圖犯罪，
基本上是難以作出刑事檢控的。
不過，馬恩國補充，倘有人模仿、
修改國歌的歌詞或曲調，而在客觀上
會被人感覺到是在歪曲、貶損的，則
可能已違法。

吳永嘉：港行普通法可依循
執業律師、立法會工業界（第二）

議員吳永嘉認為，國歌法是全國性法
律，已經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將之
納入基本法附件三，香港特區政府就
必須履行這份憲制性責任，及必須配
合在全國實行的國歌法條文的精神。
他認為，特區政府公佈的建議十分

清晰，特別是針對一般市民較為關注
的罰則部分，政府的建議已列明是在
公開場合及故意的情況下才有可能觸
犯法例，而香港實行普通法，在法院
作出裁決後就會成為案例，市民屆時
就可以有所依循。

湯家驊：交由法院作判斷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

也認為，如何判斷一個人是在篡改國
歌，或以歪曲貶損方式侮辱國歌，將
來會由香港的法院去判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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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均認為學校教學生唱國歌是必要之舉，有助加深對國歌、國情
的認識。圖為一批小學生在揮動國旗、區旗。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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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港人稱為「超人」的長和系主席李嘉誠
昨日正式宣佈退休，改任集團資深顧問。李
嘉誠幾十年的奮鬥經歷，是港人頑強拚搏、
永不言敗、靈活智慧、追求卓越的縮影，他
的成功足以成為本港年輕人自強不息、力爭
向上的榜樣。李嘉誠信奉「知識改變命
運」，以靈活拚搏的精神，擅長捕捉發展大
勢，準確把握機遇，這些成功之道都給港人
尤其青年帶來極大啟示和激勵。

李嘉誠連續20年蟬聯香港首富之位，某
程度上已成為香港由小漁村變大都會、不斷
發展壯大的重要象徵，他的奮鬥成功史為人
津津樂道。李嘉誠 1940 年隨父母逃難到
港，從經營一間小型的長江塑料廠開始，由
「膠花大王」轉型為投資房地產，1979年購
入英資第二大洋行和記黃埔，逐漸構築起龐
大的商業王國。如今，長江集團業務遍佈全
球超過50個國家和地區，員工人數超過32
萬。

李嘉誠的成功，和他奮鬥拚搏、不斷學習
息息相關。李嘉誠由12歲開始投身工作，不
到15歲就挑起一家人生活重擔，到今年持續
工作78年。他自言很早就明白勤奮是個人成
功的關鍵。所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李嘉
誠所獲得的巨大成功，正是他付出努力的成
果。

雖然李嘉誠只有小學學歷，但他信奉「知

識改變命運」，年輕時有一點錢就去買書，
幾年前接受訪問時，仍說迄今為止，每天睡
覺之前還是一定要看書。李嘉誠正因為保持
汲取知識的強烈慾望，才能洞悉先機，了解
世界財經潮流所趨，一次次掌握商機，創造
財富。

李嘉誠的傳奇一生與國家的改革開放發展
密不可分，他成功之後不忘反哺祖國、家
鄉。他先後投資創辦汕頭大學，投建長浦、
長潮、長海三大電廠，資助修建汕頭海灣大
橋、韓江大橋、深汕高速公路東段等基礎設
施，又投資潮安醫院、潮州醫院等公益項
目。在昨日的記者會上，有記者問到李嘉誠
對高鐵「一地兩檢」的看法，他斬釘截鐵地
說「絕對正確」，通車後一定會坐高鐵回汕
頭老家。

李嘉誠奮鬥拚搏，既是他成功的原因，亦
正是香港書寫不朽傳奇的核心精神，值得今
天的年輕一代借鏡、學習。今天香港正面對
難得的機遇，中央一再強調支持香港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推進內地與港澳交流合作，建
設粵港澳大灣區，這既是香港年輕人面對的
發展大勢所趨，也是前途所在。

香港作為國家通向世界最重要橋樑和窗
口，港人放眼祖國、審時度勢、靈活轉變、
不斷學習、提升競爭力，完全可以為祖國發
展貢獻力量，同時成就自己的輝煌未來。

李嘉誠譜寫香江傳奇啟示港人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昨日正式向立法會遞交文件，介紹

香港特區《國歌條例草案》的建議條文內容概要，展開
國歌法本地立法程序。國歌法本地立法應充分維護國歌
的尊嚴和莊重，以法律規範防止國歌受侮辱，天經地
義，理所當然。國歌法立法現在處於初步審議階段，政
府提出的立法建議已經相對寬鬆，議員和社會大眾應理
性討論，在確保國歌尊嚴得到維護的前提下，兼顧香港
的法律制度及實際情況，釋除疑慮，求同存異，令立法
順利完成。

國民尊重國歌、國旗等國家象徵是國際慣例。人大常
委會已把國歌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作為在香港實施的
全國性法律。港人作為中國人，自當尊重及維護國家象
徵，香港已通過本地立法保障國旗的正確使用及受到尊
重，效果良好。但是，由於本港國民教育的缺失、國家
民族觀念的偏差，少數人在公眾場合作出噓國歌、奏國
歌時背向國旗等不尊重行為偶有發生，近年且有增多之
勢。雖然有關行為並非普遍現象，卻造成不容低估的負
面影響，凸顯國歌法立法具必要性和迫切性。

國歌法對維護國家尊嚴可發揮恰如其分的阻嚇之效，
本港大多數市民認同和支持。但本港某些政客抱着不願
融入國家的心態，更出於政治目的的考慮，故意拋出
「不尊重國歌定義模糊」、界線難分、市民容易誤墮法
網等理由，有人更以保障港人基本權利及自由為借口，
堅持認為國歌法立法無迫切性，政府應先進行公眾諮
詢。這些借口和理由，目的不過想令諮詢沒完沒了，放
大國歌法本地立法的困難和不利因素，恐嚇市民，激化
抗拒情緒，令立法無了期地拖下去，即使最終完成立

法，法律效力也大打折扣。
政府有關國歌法立法的建議指出，在本地立法前不

會執法，意味國歌法不設立法追溯期；當局一般會靠
收投訴，再交由警方執法，也就是說當局一般情況下
不會主動檢控，立法是希望加強市民自律，提升尊重
國歌的意識；中、小學須教育國歌，但會以教育局課
程指引的現行機制處理，無須新增任何做法，亦沒有
相關罰則。由此可見，本港國歌法立法，主要是針對
刻意侮辱、冒犯國歌的行為，犯法的門檻高，一般市
民只要尊重國歌，並非有心挑戰，根本不存在容易誤
墮法網的問題。

對於國歌法立法，有人關注二次創作、在茶餐廳聽
到國歌沒有肅立、球迷在播國歌時發出聲響等，算不算
是貶損或侮辱國歌。香港作為法治社會，任何人、任何
言行也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維護國歌、國旗等國家象
徵的尊嚴，保持其使用的莊重，應受到法律的保障。終
審法院對燒國旗案的判決指出，言論和表達自由不是絕
對的，市民表達不滿，不能貶損國家象徵。國歌與國旗
都是國家象徵，需要尊重而不應用來隨意創作，國歌法
當然應和國旗法擁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本港以往一些重大法案的諮詢，越諮詢分歧越大，往
往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國歌法立法將展開諮詢，政府
既要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詳細解釋立法的主要原則和
重點，澄清誤解，社會各界更要理性平和地表達意見，
正確理解國歌法的立法原意和精神，認識到國歌法絕不
是洪水猛獸，不受人誤導，通過諮詢凝聚共識，為通過
國歌法提供堅實民意基礎。

理性討論立法 維護國歌尊嚴及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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